深圳虚拟大学园扶持经费申请指南
（试行）

为加强深圳虚拟大学园扶持经费的管理，根据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高新办印发的《深圳虚拟大学园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深财行〔2007〕49号）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申请指南。
一、填写《申请书》

认真阅读《深圳虚拟大学园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了解资助类型以及申请资格要求等事项。登录深圳虚拟大学园网站http://www.szvup.com首页“扶持经费申请”栏目，选择确定需填报《申请书》类别。
二、 提交材料

根据申请机构类型提供以下材料，并在指定栏目加盖公章，以A4纸装订，同时提交有关电子文档。
（一）研究院

1、《深圳虚拟大学园扶持经费研究院经费申请书》；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3、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预决算报表以及最近一个月会计报表，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研究院注册用《验资报告》，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5、《深圳虚拟大学园入园协议》及首席代表的有关人事任命文件，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6、本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

（二）研发机构（含研发中心/工程中心）

1、《深圳虚拟大学园扶持经费研发机构经费申请书》；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3、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预决算报表以及最近一个月会计报表，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4、国家（部）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在深设立研发机构院校同意函》，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5、注册为事业单位的研发机构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注册为企业的研发机构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及市工商局出具的企业股份比例证明资料，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6、场地证明1份，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7、与企业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8、如申请《暂行办法》第二章第六条（二）3款的研发机构，应提交由专业资产评估部门出具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评估报告，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三）孵化企业

1、《深圳虚拟大学园扶持经费孵化企业经费申请书》；

2、《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3、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预决算报表以及最近一个月会计报表，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4、与深圳虚拟大学园签署的《入孵企业协议书》或《远程孵化企业协议书》，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及市工商局出具的企业股份比例证明材料，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四）研究生实习

1、《深圳虚拟大学园扶持经费研究生实习经费申请书》；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税务登记证》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3、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预决算报表以及最近一个月会计报表，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4、《深圳虚拟大学园实习研究生登记表》；

5、《实习协议书》，由实习研究生所在院校主管部门、实习单位、实习研究生三方签订，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

三、受理时间及相关事项

（一）预通知：每年4月上旬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在网上公布本年度扶持经费申请有关事项。

（二）申请辅导：每年5月8日—31日为扶持经费申请辅导时间，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安排专人就本年度扶持经费申报进行专项说明。

（三）受理时间：每年6月1日——9月30日。
（四）受理单位：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
（五）受理地点：深圳虚拟大学园大楼B座。
（六）受理窗口：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综合部。

（七）受理电话：0755—26551943。
（八）业务咨询电话：

研究院经费申请：0755—26551616

研发机构经费申请：0755—26551561

孵化企业经费申请：0755—26551561

研究生实习经费申请：0755—26551566

（九）公示地点：http://www.szvup.com（深圳虚拟大学园网站）。

（十）投诉电话：0755—26712196

四、重要提示事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以扶持：

（1） 已获得财政同类拨款或资助的；

（2） 知识产权有争议的；

（3） 近两年被执法部门依法查处的；

（4） 违反本《暂行办法》，正在接受调查的。

（5） 同一年度同一单位不得重复申请同一类型的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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